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休学(保留学籍)申请表（2024年制）
渝海教学籍字（       ）        号

	姓  名
	
	学号
	
	性别
	
	入学性质
	

	身份证号
	
	出生年月
	
	学制
	

	专业名称
	
	所在班级
	
	入学时间
	

	家庭联系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

原因
	年     月     日

	休学时限
	 从      年   月   日  休学 至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长

意见
	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签  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二级学院

意见
	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教务处

意见
	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后勤管理处意见
	签字：

   年     月     日
	财务处      费用登记
	签字：

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分管校长  意见
	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将此表交回教务处学籍科进行学籍处理


注：1.办理休学的同学应附带本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当年缴费单复印件。
2.因患疾休学的，应出具并附上学院指定医院的诊断证明；应征入伍休学的，应出具并附上入伍通知书。

3.未完成休学手续离校的，视为擅自离校，将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理直至开除学籍。
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：023—67459545


